
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 

品行優良努力向學學生獎助學金評選辦法 
112.04.17第1版 

113.04.01第2版 

壹、依據 

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3.03.28北市教國字第11330499311號函之「113年度臺北市國民小

學品行優良努力向學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計畫」。 

貳、目的： 

一、 鼓勵孝行可嘉、品行優良、熱心助人並努力向學之學生，以蔚為良好風氣。 

參、金額： 

一、 每名獎助學金新臺幣參仟元整。 

肆、評選： 

一、 薦送人數：學校推薦4名為限，參與教育局評選。 

二、 薦送條件： 

(一) 申請學生符合本局安心就學溫馨輔導實施計畫之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家戶年所得在30萬元以下、突遭變故或情況特殊者。 

(二) 申請學生品行優良且努力向學，足為楷模者。 

(三) 以過去未獲得品行優良努力向學學生獎助學金者優先。 

三、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 

     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兼任，其餘委員就下列人員聘（派）任之 

（一） 行政代表三人：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三處室主任 

共3人。 

（二） 教師代表三人：二四六年級學年主任推派學年教師代表參與。 

（三）教師會代表一人：教師會長或指派教師會代表1名。 

（四）家長會代表一人：家長會長或指派家長代表1名。 

四、業務執行單位： 

    由教務處負責執行，設執行秘書一人，由註冊組長擔任之。 

五、評選方式及時間 

(一)第一階段申請 

1.相關辦法公告校網、教師群組及家長會群組，由家長或導師推薦，由學生及

家長填具申請審查表（附件一），再由導師填具推薦函（附件二），向註冊

組提出申請。 

2.學生在過去曾經獲得品行優良努力向學學生獎助學金者，請導師於推薦函右

上角以鉛筆註記。 

  (二)第二階段評選 

1.請導師將申請表及推薦函於截止日前送註冊組彙整，提交獎助學金評審委員

會評選。 

2.由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依薦送條件填寫「品行優良努力向學學生獎助學金推

薦表」(附件三)，評選出薦送人選4人。 

3.評選流程及日期由教務處決定並公佈之。 

 

    (三)評選方式依照薦送條件認定，如有爭議，由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議 

        決之。  

 伍、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定案，陳 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陸、附件說明： 

    附件1：品行優良努力向學學生獎助學金申請審查表 

    附件2：品行優良努力向學學生獎助學金導師推薦函 

    附件3：品行優良努力向學學生獎助學金推薦表 



附件一 

113年度臺北市國民小學品行優良努力向學學生獎助學金申請審查表 

 ※本表由申請學生及家長填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校    名 清江國小 班   級  

學生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家長姓名  關   係  

  住    址  電  話  

符 合 條 件 家 庭 狀 況 

1. 擇一勾選：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家戶年所得在30萬元 

 以下 

□家庭突遭變故 

□家庭情況特殊 

2. 擇一勾選(得複選)： 

□孝行可嘉、品行優良 

□熱心助人 

□努力向學 

□綜合表現成績 

 (量化或質化敘述) 

1. 家庭型態：□三代同堂 □核心家庭(父母與子女) 

          □大家庭(與其他親戚同住) □單親家庭 

          □繼親家庭(與繼父或繼母同住) 

          □隔代教養(與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同住)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父母婚姻：□維持婚姻並同住 □維持婚姻但分居 

     □離婚 □寡居(一方過世，另一方未再婚) 

      □再婚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居住房屋：□自有 □租屋 □親友的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經濟來源：□父親 □母親 □親友 □其他：               

經 濟 狀 況： 

                                                        

                                                       

                                                      

                            

審 核 結 果 

(本欄由學校召開審查會議後

填寫) 

□通過 

□不通過，原因：＿＿＿＿＿＿＿＿＿＿＿＿＿＿＿＿＿＿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附件二 

113年度臺北市國民小學品行優良努力向學學生獎助學金導師推薦函 

 ※本推薦函由班級導師填寫                日期： 年 月 日 

校 名 清江國小 班 級  

學生姓名  

學 生 具 體 事 蹟 或 證 明 

 

  導師簽名：                                 導師簽名：                            

 

 

 

 

 

 

 



 

附件三 

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品行優良努力向學學生獎助學金推薦表 

 

編

號 

班

級 
姓名 理由 

排

序 

     

     

     

     

     

     

     

     

     

     

     

 


